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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司法经济对民众诉讼策略的影响

——

高 昂讼费与健讼风气之悖论的一个分析

籲 尤 陈俊

【 内容摘要 】 明 清史料 中 的
一些记载 声称 ，

打官 司 所需 的诉讼费 用居高不 下 ，但 同 时又有很 多 文

献则显示
，
不 少人到 官府频频兴讼 ， 乃 至于 官员 们认为 当地存在健讼之风 。 明清时期的官 员 们将一些

地方的 词讼繁多 归 咎于讼师 、衙蠹之挑唆的说法 ，并非全无道理 ，
但这种套路化 的话语模式并不足 以

解释普遍的真 实情形 。 由 于 明清时期并不存在 法定的诉讼收费 制度 ，
百姓们打官 司 时面 临 着 由种种

司 法陋规乃 至完全非法的勒 索盘剥所构成 的
“

高 昂
”

讼费之现 实威胁 ，但他们在整体上作 为绝非缺乏

经济理性的行动者 ，
也发展 出 并分享着一些能将这种沉重的经济负 担降低至 自 己 勉可承受 的水平 的

应对策略 ，
例如

，
由 多人分摊讼费 ，

又或者将官 司 只 打到 一半而 非走 完全部的 司 法程序 。 当 时的人们

并不都是将到 官府告状视为绝对不敢踏足 的畏途 ，
结果造成一些地方衙 门 的讼案数量颇 为可观 。

【 关键词 】 诉讼 费 用 陋规 健讼风 气 讼师 诉讼策略

明清时期流传着许多讲述到官府衙门打官司之悲惨下场的劝诫文章和例证故事 ，其给人们 留下

的深刻印象是 ， 在当时打上
一

场官司所需的费用 ， 即使未必皆如
一

些讲述衙门胥吏是如何借机肆意勒

索的传闻所形容的那般无比高 昂 ，
也必将是一笔为数甚巨 的钱财花销 ，往往会累及涉诉人等 因讼罄

家 。 不过 ，
倘若结合更多类型的丰富史料来看 ，我们将遭遇到

一

个似乎违反经济理性的
“

悖论
”

：

一方

面
， 如前所述 ， 明 清史料中 的

一些记载声称 ， 当时打官司所需的诉讼费用居高不下 ，其开销之巨 ，甚至

足以令普通民众望衙门而却步 ；另一方面 ， 又有不少文献则显示 ，
不少人到官府频频兴讼 ，

乃至于一些

官员认为当地存在健讼之风 ，并且从
一些州县衙门实际所收讼案的数量规模来看 ，

也确实颇为可观 。

⑴

管见所及 ，对于
“

高 昂讼费
”

与
“

健讼风气
”

这两种不同书写之间存在的相互抵牾 ，迄今为止学界

罕见专 门的解释 ， 仅有黄宗智 、李艳君等少数几位学者 曾花了一些笔墨直接论及此问题 。

［
２

］

尤其是

黄宗智关于清代的诉讼当事人在面对
“

高昂
”

费时之抉择与策略的精炼讨论 ， 极富学术启发性 ，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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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他主要利用的是来 自清代巴县 、宝坻和淡水一新竹三地档案中的一些记载 ， 囿于所用资料范围的限

制
，
其得出的那些结论是否可以推而广之用来解释明清时期更多区域的情况 ， 以及是否还存在其他的

一

些重要应对策略 ，仍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

本文力图对上述这种
“

悖论
”

专门加以剖析 ，但并不打算在此着重讨论明清时期的诉讼费用具体

是否确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让普通百姓完全不堪承受 ，

［
３

］ 而是对此问题暂时采取折中处理的方

式 ，亦即认为对于明清时期的普通百姓而言 ，诉讼费用的确构成了相当沉重的经济负担 ，并将这
一

目

前学界已然基本达成的共识作为讨论民众诉讼策略的制约性前提。 另需指出 的是 ，先前也有
一些学

者曾对明清时期民众的诉讼策略或具体手段 （例如 ，运用道德话语为 自 己塑造
“

冤
”

的形象 、诬告 、缠

讼 、越诉乃至采取 自 杀 自残 、纠众控告等过激行为 ）进行过讨论 ，

［
４

］ 但有些遗憾的是 ，此类研究当中有

不少实际上犹如某些并不考虑
“

交易成本
”

的经济学分析所做的那样 ，未能充分兼顾到诉讼费用对诉

讼策略的制约性影响 。 本文 旨在利用多种类型的史料记载 （例如 ， 目前学界尚甚少有人使用的清末各

地诉讼习惯调査报告书 ） ，借助
“

结构 ／行动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ｇｅｎｃｙ）

”

的分析框架 ，着重讨论明清时期的社

会大众在面对司法经济中的此种讼费压力时 ，是如何发展出
一

些具体有效的诉讼策略来加以应对 ，进

而不仅造成
一

些地方衙门 的实际讼案数量不减反增 ，并且还在不少地方官员心中加深了所谓当地存

在健讼之风的刻板印象 。

一

、

一种需要反思的套路化解释樓式 ：词讼繁滋皆因讼棍胥吏百端编感 ？

面对
“

髙 昂
”

的诉讼费用开销 ， 以及很多官员 、士绅们关于打官司将致诉讼当事人钱财耗尽的反

复劝诫 ， 明清时期的
一

些地方缘何仍然有为数不少的民众来到衙门告状兴讼 ，甚至在
一

些地方官员看

来当地民风好讼成习 ？ 明清时期的官员们通常将此首先归罪于讼师们的挑唆 ，认为正是此辈在诱导

那些起初本无兴讼之念的无知愚民贸贸然地来到衙门打官司 。

这种归咎的话语模式由来已久 ，早在宋代便已 出现 。 南宋时期的循吏黄榦在任新淦知县时声称 ，

该县
“

词讼最多 ，及至根究 ，太半虚妄 ，使乡村善 良枉被追扰
”

，而究其原因 ，

“

皆缘坊郭乡村破落无赖 ，

粗晓文墨 ， 自称士人 ，辄行教唆 ，意欲搔扰乡 民因而乞取钱物
”

。

［

５
］

此种话语模式在明清时期更是不断

地出现在官员们的笔下 。 明代万历年间 ， 巡按福建监察御史杨四知在其发布的
一

则劝民息讼告示 中

写道 ：

“

闽俗好讼 ，漳泉为甚 ，每遇新院下马 ，
无论曲直 ，群然溷扰 ， 皆因省城聚居讼师 ，游手好闲 ，

专一

兴灭词讼 ，教唆善 良 ，
以此为生 。

”
［

６
］ 到了清代 ，认为讼师乃是导致词讼繁兴之祸首的论调 ，更是在官

场中广为流传 。 康熙年间出任福建汀州知府的王廷抡认为 ， 当地民众屡屡兴讼 ，

“

此皆讼师之愚弄 ，
或

藉ｆｔ棍之引援 。

”
［
７

）雍正十
一

年 （ １ ７３３ ）八月 ，湖南巡抚在
一

则劝民息讼告示中宣称 ，

“

南民刁悍 ，每以小

事辄成大题 ，砌词越控 ，

一

告不准 ， 又敢改名捏词复告……此皆讼棍图利唆拨 ，
以致愚民轻听 ， 自罹罪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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戾
，
殊堪痛恨 。

”

乾隆时期 ，
福建巡抚甚至在同

一

份文札中反复讲道 ，

“

闽省民情刁悍 ，讼狱繁多 ， 皆

由讼棍教唆 ， 以致捏情混控＇
“

总缘无赖讼师 ，倚恃刀笔 ，
逞其刁唆之能 ，遂其诈骗之计＇

“

闽省民多好

讼
，
皆出一班讼棍遇事教唆

”

。

［
９

］ 嘉道年间的循吏刘衡断言 ，

“

民间些小事故 ，
两造本无评讼之心 ，彼

讼棍者暗地刁唆 ，
诱令告状 。

”［
１ （）

］ 道光朝的地方官何耿绳强调 ：

“

民间雀角细故 ，原可平情理释 。 百姓

初无涉讼之心
，
多因讼师唆弄煽惑 ，

遂尔架捏虚词 ，
牵连无辜 ，混行呈告 。

”
 ［

１ １
］

光绪年间任山东莱阳知

县的庄纶裔 ，在 目睹所谓
“

莱邑词讼繁多 ，
民情刁健

”

之景象后写道 ，

“

本县推求其故 ， 皆 由讼棍包揽主

唆
”

。

〔 １ ２ ］
—些地方官员还宣称 ，不乏有

“

两造均不愿终讼 ，而讼师欲壑未盈 ，
不肯罢手

”
［ １３ ： 

“

当事人既

隳 ［讼棍吏胥 ］术中 ，每有欲罢不能之叹
”

，

［
１ ４

 ］
“

甚至有 ［原告 ］痛哭叩求其息事而不可得者
”

。

［
１５

］

上述这种将不少地方讼案繁多的现状归咎于讼师挑唆民人打官司 的套路化解说模式 ，
并不只是

在地方官员之间流传 ，有时甚至还上达天听 。 清代雍正年间 ，河南道监察御史毛之玉向皇帝上奏 ，提

议严厉査禁讼师 ，其所持的理由 ，便与上述那些官员们所说的同出一辙 ：

“

今査直省各处地方 ，
刁健之

风所在而有 ，告讦之案不一而足 ，此非小民之乐于成讼 ，实 由讼师之有以导之也 。 夫讼师本系赋性狡

猾之徒 ，刀笔营生 ，衙门情熟 ，遇有户婚田土之事 ，捏造捕风捉影之词 ，诱惑愚 民
，
教唆控告 ，指称线索

，

包准包赢 ，

一

手把持 ，希图射利 ， 以致薄物细故结讼连年
，
皆讼师之所为也 。

”ｎ６
］

在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官场所流行的此类话语模式当中 ，被认为应当要为词讼繁兴这
一

让地方

官员们为之头疼不已的状况负责的 ，除了讼师这一所谓挑唆民人兴讼的首恶之外 ，还有常常被称之为
“

衙蠢
”

的另
一

伙人 。

“

衙蠹
”

是对官府衙门中那些私下甚至公然贪污腐败 、肆意勒索民众的无良胥吏

的贬称。 在晚清光绪三十三年 （ １９０７） 十一月颁布 《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 》之前 ，
帝制 中国 时期的中央

政府皆未明确定立全国性的法定讼费收取标准并在各地加以统一推行 ／
⑴
但这并不影响明清时期的

胥吏们在经办讼案的过程中收取所谓
“

陋规
”

（有时又称作
“

规费
”

） ，甚至是其他一些完全非法的贪赃

所得 。 由于明清时期的书吏和衙役们能从国家领到的薪水微乎其微 ，甚至可说是等于没有 ，故而其只

能依靠从民间收取
一些被官府默认的

“

陋规
”

来维持生计 ，而在司法诉讼过程中收取的那些陋规 ，便

是各种名 目繁多的陋规当中最为主要的类型 。
［

１ ８

４公民们在打官司过程中 的不 同阶段需要向衙门胥吏

交纳名 目繁多的相应规费 ，而后者则以此来维持 自身生计乃至衙门的 日 常行政开支 。 我将这种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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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载 《 官箴 书 集成 》

第 １０ 册
，
第 ６ １２ 页 。

〔 １ ５ 〕 同前注
〔

１ １ 〕 ， 何耿绳书 ，第 ６７８ 页 。

〔 １
６

〕 参见 《 宫中档 雍正朝奏折 》 第 ２５ 辑
，
台 北

“

故宫博物 院
”

１ ９７９ 年版 ，

“

协理山西道事河 南道监察御史加
一级 臣毛之玉谨奏

为请严疎纵讼师之处分以戢刁 民 以敦风俗事
”

，第 ４３ ８ ？ ４３ ９ 页 。

〔
１ ７ 〕 参见邓建鹏 ：《清末 民初法律移植的困境 ： 以讼 费法规为视角 》 ，法律出版社 ２０ １ ７ 年版 ， 第 ７６

￣

７８ 页 。

〔 １ ８ 〕 瞿 同祖明确指 出
，
对于明 清时期的衙门胥吏来说 ，

“

多数陋规费是从诉讼 当事人那里索取的
”

，并且通常是由衙 门 中 的这些

人共 同分享
，
参见瞿 同祖 ： 《 清代地方政府 》 （修订译本 ）

，
范忠信 、 何鹏

、
晏锋译 ，

法律 出版社 ２０１ １ 年版 ， 第 ７２
？

７ ８ 、 １ ００
？

１ ０４ 页 。 另 可

参见周保明 ：《清代地方吏役制度研究 》 ，上海书 店 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 第 ２２４
？

２６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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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司法经济对民众诉讼策略的影响一高昂讼费与健讼风气之悖论的
一

个分析

司法过程而生的钱财流动称作
“

司法经济
”

。 职是之故 ， 明清时期各地衙门中的胥吏们被认为有很强

的动机在此种司法经济中藉由承办更多的诉讼案件来谋取经济利益 。 而这种动机显然与深受儒家
“

无

讼
”

思想之影响的大传统诉讼文化和官方意识形态的追求背道而驰 。

［
１ ９

］

在明清时期 的实际案例当中 ，

的确有
一些地方衙门里面的无 良胥吏希望能让讼案数量保持

一定的规模 ，甚至不惜主动
“

挑起
”

词讼 ，

或将民人
“

诱人
”

诉讼之中 ，

“

尤其欢迎可 以任其敲诈的
‘

好案
’”

，
而一些地方衙门 （如 巴县衙门 ） 里

面的各房书吏 、差役 ，
为了

“

公平
”

分配可以从中收取陋规的案源 ，
还形成了细致的内部规则和程序 ，

当他们之间就某起讼案的经办权发生冲突而争执不下时 ，甚至还会告到知县那里以求裁断 。

［
２ １

）

明清时期的一些官员 、士绅们常常怀疑衙蠢和讼师暗地勾结 ，
沆瀣一气

，借民人词讼而渔利分肥 。

乾隆二十九年 （ １７６ ３ ）八月 ，江苏按察使钱琦上奏皇帝 ，
主张各地官员应 当严厉打击其治境内的积惯讼

棍 ，而他的此番举动 ，促成了一条专门针对讼师的重要例文随后正式出 台 。 钱琦在其奏折中强调
“

讼

狱繁多 ，江苏称最
”

，并声称他 自 己在彻底推求后认为 ，此
“

皆缘有
一

等狡黯之徒 ，专以刀笔为生涯 ，竟

藉词讼为行业 ，
如劣监 、武生 、革书 、退役以及训蒙算命等人 ，类能为之 。 偶遇 乡愚户婚 田土以及鼠牙

雀角 ，或本无讼心 ，从中唆耸 ，
或别施机巧 ，

尽掩真情 ，
百计千方 ，包告包准 ， 因而勾通书役 ，设法捺延 ，

且复牵累无辜 ，
故为朦混

，总期案使经时不结 ，俾得渔利 ，
不休乃止 。

”
［
２２

］

在钱琦看来 ，讼师与书吏狼狈

为奸 ，
暗中把持民人诉讼 ，使之经久而不得结案 。 晚清时期朝廷在组织调査各地民情 、士绅办事习惯

时 ，来 自安徽绩溪县的报告中声称 ， 当地民情刁健 ，百姓好讼 ， 而这
“

其实由讼棍吏胥百端煽惑
”

。

［
２３

］

这种套路化的解释模式 ，甚至还影响到 当代的一些研究者对其基本加以照搬 。 例如 ，有学者以清代徽

州地区为例认为 ，

“

官吏与讼师人等彼此串通肆索陋规贿赂 ，促使民间尚气好讼 、

‘

健讼
’

成习
”

，徽州

地区
“

民情
‘

健讼
’

，实与泛滥成灾的陋规以及极度贪婪的书吏和衙役们有着实质的关联
”

。
［
２４

］

我并不认为上述那些将一些地方的词讼繁滋归咎于讼师 、衙蠢之挑唆的说法全无道理 ，但相当

怀疑这种话语模式是否足以解释普遍的真实情形 。

一

些巧舌如簧的讼师挑唆民人去打官司 ，确实会

在某种程度上造成衙门所收讼案的增多 ，并且从明清时期的实际案例来看 ，

一些官员前述所说的那种
“

两造均不愿终讼 ，
而讼师欲壑未盈 ，

不肯罢手
”

的情况 ，也并非全属子虚乌有 。

［
２５

Ｍ旦是 ，我并不认为

当时到官府兴讼的民众皆是完全听凭讼师 、胥吏挑唆摆布而毫无经济理性之辈 （而在上述那些地方官

员 、士绅们所做的描述中 ，
讼民们实际上被当作是任凭讼师胥吏拿捏 、完全被动的无知愚民 ） 。 事实上

也绝不可能会如此 。 试想一下 ， 即便其中会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但倘若每位民众打上一场官司的

费用铁定将会导致其倾家荡产 ，则这种 只会让讼师 、胥吏从中获利而讼民本人则注定是火中取栗的博

〔
１ ９ 〕 参见尤陈俊 ：《儒 家道德观对传统中 国 诉讼文化的影响 》 ， 《法学 》 ２０ １ ８ 年第 ３ 期 。

〔
２０

〕 参见伍跃 ：《必也使有讼乎
——

巴县档 案所见清末四川 州 县 司 法环境的
一个侧 面 》

，

栽 《 中 国 古代法律文献研究 》 第 ７ 辑
，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２０ １ ３ 年版 ， 第 ３８０ ？ ４ １
０ 页 。

（
２ １ ］Ｂ ｒａｄｌ

ｙ
Ｗ．Ｒ ｅｅｄ，Ｔａ ｌｏ ｎｓａｎｄＴｅｅｔｈ ；Ｃｏｕｎｔ

ｙ
Ｃ ｌｅ ｒｋｓａｎｄＲｕｎｎｅ 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Ｑ ｉｎ
ｇ
Ｄ
ｙ
ｎａ ｓｔ

ｙ，Ｃ ａｌ ｉ ｆ．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ｔ
ｙ
Ｐｒｅ ｓｓ

，
２０００，

ｐｐ
．２００

－２４５ ．

［
２２ 〕 参见 《 宫中档乾播：朝秦折 》第 ２２ 辑 ， 台 北

“

故 宫博物院
”

 １ ９８４ 年影 印本 ，第 ４４ ８
￣ ４５０ 页 。

〔
２３

〕
同前 注 〔 １

４
〕

，
刘 汝骥书 ， 第 ６

１ １
￣

６ １
２ 页 。

〔
２４

〕 参见郑小春 ：《 清代陋规及其 对基层 司 法和地方民情 的影响 ：
从徽州讼 费账单谈起》 ， 《安徽 史学》 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 。

〔 ２５ 〕 例如 清代乾 降朝 时发生在 江苏宝 山县的一起案件便属此种情形 。在该案中 ，
陈栽恒唆使孙岳廷及其胞弟孙好金诬告他人 ，

当 孙氏兄弟急欲息讼时 ， 陈我恒却仍 不肯罢休 ， 熵动勉允 随行的孙 氏兄弟来到对方家 中 闹事 。 参见 ［ 清 ］ 沈沾 霖辑 ：《 江苏成案 ＞
，
清乾

隆五十九年 （ １ ７９４ ） 刻 本 ， 卷 １ ５ ，

＂

刑 律
． 诉讼 ？ 教唆词讼 ． 唆使诬告照棍徒生事扰害例 问拟 （ 陈栽恒 栽 杨一 凡 、徐立志主编

：《历代判

例 判牍 》 第 ８ 册 ， ｔ 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 第 １ ８０
￣

１ ８ １ 页 。 以下引 用 收入 《历代判例判牍 》的各种古藉时 ，
只 写所栽 ｛历代判

例判 牍 》 的具体册教 ，
而不再 重复标 注出版社等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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弈 ，将很难长期在整个社会中普遍存续下去 。 因为在那种情况下 ，
长此以往 ，

通过 口耳相传而知晓其

后果的民众不仅
“

屈死不告状
”

，并且会转而完全求诸民间调解乃至私下复仇之类极端化的 自力救济

方式 ，亦即会抛弃打官司这种被他们认为需要付出巨大成本但又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纠纷解决方式 。

因此 ，在讨论民众面临沉重讼费压力 的情况下却又出现健讼之风时 ，我们必须回到那些在前述话

语模式中几乎被视作完全被动的诉讼当事人身上 ，将他们还原为在讼费
“

高昂
”

的给定结构中实际上

也具有一定的经济理性和能动性的行动主体 。 从长期的历史趋势来看 ，讼民们作为
一

个整体 ，会在这

种给定的结构当中 ，通过不断地与官府 （包括衙门 内的胥吏们 ） 、讼师进行博弈 ，形成一些能够降低 自

身经济风险的针对性诉讼策略 ，并借助世代 口耳相传
，积淀为可被全体社会成员所共享的民间智慧 。

就此而言 ， 即便是那些为讼民们 出谋划策的讼师 ，在某种程度上也只不过是这些长期 以来形成的民间

智慧的
“

更专业
”

的记忆者和利用者 。 更何况 ，明清时期不少所谓的
“

讼师
”

，实际上乃是
一

些其为人

助讼的行为在当地官员看来超出 了能够容忍的范围 ，从而被后者贴上该标签意欲治罪的普普通通的

下层识字者 并无足够强大的控制能力让诉讼当事人完全对其言听计从。 毕竟
，不是每起讼案的

背后都会站着
一

位乃至多位真正的诉讼专家 ，尤其是在那些琐碎的细事词讼当 中 。 以下将详细讨论

明清时期的诉ｉ公当事人所可能采用 的几种具有代表性且在相当程度上可谓行之有效的诉讼策略。

二、通过多人分摊讼费来减轻经济压力

黄宗智在对清代
一

方面打官司费用高昂而另
一

方面又有不少普通百姓频频兴讼的社会现象进行

解释时 ，首先强调须将
“

普通的民事诉讼与含有大笔财产或重大犯罪的官司区别开来
”

， 因为重大诉讼

案件的当事人的钱财花销要大得多 ，他们不仅会更多地求诸讼师帮忙 ，而且更容易被胥吏们盯上而遭

到敲诈 ，但普通的民事诉讼则相对简单 ，且不那么花销昂贵 。

＾这是非常重要的提醒 。不过在此之外 ，

我想再补充同样重要的另
一

点 ，那就是还应当将单个民众兴讼从而由其 自身或小家庭负担全部诉讼

费用的情形 ，与那些共同参与诉讼的多位当事人每人仅是分担其中
一

部分诉讼费用的集体兴讼行为

区别开来 。

从现存的明清史料来看 ， 由众人分担讼费的集体兴讼行为绝非鲜见 。 这在明代便 已常可见到 ，

例如 ， 明代徽州地区张氏族人祖宗坟茔上的树木遭人强行砍伐 ，在张弘福等人的牵头之下 ，众族人于

嘉靖二十六年正月初六 日共同订立了
一

份筹集讼费合同 ，其中明确写道 ：

“

未兑 ［ 免 ］使用盘缠 ，
诚恐

子孙推调 ，独累靠损人难 ，众议写立合同 ，各人照依已下丁粮出办 ，毋许靠损口 □□口□照丁粮出办
，

听从已出之人赍此合同告理 ，甘罚 白 艮 ［ 银 ］壹拾两公用 ，
以不孝罪论 ，仍依照丁粮补出 ，仍依合同为

照 。

”

诸如此类表明众人同心赴讼的分摊讼费合同 ，在明清时期遗留至今的徽州文书中 尚有不少 。

根据阿风的搜集 ，现存明清徽州文书中专门 以分摊讼费为内容的合同文约 ，除了上述 《嘉靖二十六年

一

月 徽州张弘福等筹集讼费合同议约 》外 ，
至少还有 《万历四十六年七月祁 门谢承宪等分担诉讼盘费

合同 》 《崇祯十四年四月 徽州黄富祥等合夥出办讼费议约 》 《康熙四十
一年闰六月徽州张为锦等清算

讼费合同 》 《康熙 四十五年正月 祁门凌君才等公平出费鸣官合同文约 》 《康熙五十五年祁门许德嘉等

［ ２６ 〕 参见 ［
曰

］
唐泽靖彦 ： 《 清代的诉状及其制作者 》

，
牛杰译 ，

载 《 北大法律评论 》第 １０ 卷第 １ 辑 ， 北京 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

第 ３ ９ ￣ ４２ 页 。

〔
２７ 〕 同前注 〔

２ 〕
，
黄宗智 书

，
第 １ ７６ 页 。

〔
２８

〕 《嘉靖二十六年一 月徽州张弘福等筹集讼费合 同议约 》 ，栽 《徽州 千年契约文 书 （ 宋 ？ 元 ？ 明 编 ） 》 第 ２ 卷 ， 花山文艺 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 ， 第 １ ５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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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出费用立合文约 》 《光绪七年元燒公支下光梓等祖堂诉讼前盟约合同 》等多件 。

［
２９

］此外 ，另有多位

学者在各 自的研究中也提及现存徽州文书中 的其他分摊讼费合同 。
［
３°

］ 例如 ，据俞江介绍 ，清代康熙

年间徽州百姓叶良之兄弟五人与人构讼 ， 曾为此专门订立了
一

份齐心诉ｉ公文约以解决诉讼费用 的分

担问题 ，
约定

“

官中等事盘费 ，照股出备 ，无得独累出 身之人
”

。

［
３ｎ

除了讼费分摊合同这种独特的文书类型外 ， 尚有不少来 自徽州地 区的其他文献同样也反映出当

地涉讼民人采取了 由众人分摊讼费的诉讼策略 。 明代徽州府歙县呈坎的罗姓家族与杨干院寺僧围绕

该寺庙所在地块的产权归属打官司 ，从嘉靖七年 （ １ ５２ ８）开始 ，

一直打到嘉靖十四年 （
１ ５３５）方才尘埃落

定 。 罗姓族人声称杨干院现今所在之地乃是歙县罗 氏始祖罗秋隐的墓地 ，于是不仅多次上控至徽州

府
，
并且还让其族人抱赍上奏位于京师的都察院 ，最终 由都察院转行巡按衙门亲 自审理后结案 ，

从而

拿回了这块罗 氏始祖墓地。 这场长达八年的官司之各项开销 ， 总计髙达四千余两银子之巨 ，罗 氏族人

采取由众家分摊讼费的方式 ，
以应对这笔庞大的诉讼开支 。 具体而言 ， 罗姓族人各家出资从六百余两

到数十两不等 ，
且

“

其次多寡不同 ，
莫不各随其力之所及 、家之所有

，
乐输以为助 ，亦难尽悉

”

。

［
３２

］据清

代徽州府婺源县浙源乡嘉福里十二都庆源村秀才詹元相在其撰写的 《畏斋 日记 》 中所记 ，
康熙四十

一

年 （ １７ ０２） 十
一

月 初五
，
邻村多名村民来到庆源村 尚在封禁之期的山林砍柴

，
被詹氏族众当场捉拿 ，

两

村因此发生纠纷 ，结果詹氏族众决定到官府打官司 ，于同月初十召集族众商议好如何分担讼费
，
并在

七天后到 当地衙门递交了词状 。 同年十二月 初七 ，詹元相与被他唤作
“

瑶叔
” “

福兄
”

的两名族人结

算打这场官司的花销 ，共计白银 ３ 两 ２ 钱 ７分 ，

“

因祠中无银 ，借出生
一公众银暂用

”

。

ｗ
在清代光绪

年间徽州黟县一都的余棠控告四都的朱庆春 、汪佛金等人抬棺盗 占坟地一案中 ，从汪佛金所记的讼费

支用账单中 ，
我们也可看到两位共同被告分担了己方相关的诉讼费用 。

［ ３４ ３

清末徽州婺源县出身于木

商世家的秀才詹鸣铎 ，
在其所撰的 自传体小说 《我之小史 》 中提及 ，

他与族人们为了阻止其家族之九

姓世仆中叛变的张姓
“

混考武童＇ 于是到县衙打官司 ，为了凑集讼费 ，

“

村内各清明会祀停胙
”

。
〔
３５ 〕

不惟徽州地区如此 ， 由多人分担讼费的情形 ，
在其他不少地方亦数见不鲜 。 在道光十二年 （ １ ８３２）

九月十三 日 的一份堂判中 ，我们从河南知府李钧笔下获知四十多年发生在当地洛阳县的
一

桩往事 ：乾

隆五十六年 （ １ ７９ １ ） ，县民周庠与萧某 、王某等人共同筹措费用打官司 ，
结果争得了三十二亩滩地 。

光绪年间的一份判词则透露 ，
浙江会稽县民梁明贵为了争得

“

未经升科之沙涨地亩 ，
为首纠众敛钱控

争
”

，而受典该沙涨地亩的周屠氏则
“

出 巨款帮助讼费
”

。

［ ３７
１ 在光绪末年发生在江苏的一桩官司 中 ，

黄

堉和黄在扯约定共同分摊讼费 ，
不过黄在址原先预存的那部分经费后来远不敷使用 。

［ ３８
］ 甚至在地处

边疆的贵州清水江流域 ，亦有不少以约定分摊讼费为内容的合同文约留存至今 。 例如 ，在清代道光年

［
２９ ］ 参见阿成 ： 《明 清徽 州诉讼文书研究 》

，
上海古籍 出版社 ２０ １ ６ 年版 ， 第 １６５

－

１Ｔ ７ 页 。

［
３０ 〕 参见刘 道胜 ：《明 清徽州 宗族文书研究 》，

安徽人民 出版社 ２００ ８ 年版
，
第 ２８０ ￣ ２８４ 页

；

郑小春 ：《清代徽州 的 民间合约与 乡

村治理 》 ， 《安徽大学学报 》 （ 哲学社会科 学版 ）２００９ 年 第 １ 期 。

〔
３ １ 〕 参见俞江 、 陈云

： 《论清代合 同 的类型——基于徽州合同 文书 的实证分析 》 ， 《法学 》 ２０ １４ 年第 ５ 期
。 在俞江主编 的 《徽州合

同文 书汇编 ＞ （全 １ １ 册 ，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 １ ７ 年版 ） 中 ，收录 了 包括此 文约在 内的 多份以分摊讼费 为 内容的齐心诉讼合同 。

［
３２ 〕 参见 ［ 明 ］ 罗显辑 ，

周绍泉 、阿风整理 ：《杨干院归结始 末 》 ，栽 《明 史研 究 》第 １ ５ 辑
，
黄山书社 ２ ０１ ７ 年版 ，第 ２８２

￣

２９３ 页 。

〔 ３ ３ ］ 麥见 ［ 清 ］
；Ｉ

■元相 ： 《長斋 曰 记》 ， 栽 《清 史资料 》 第 ４ 辑 ， 中 华书 局 １ ９ ８３ 年版 ， 第 ２３９ 

￣

２ ４０ 页 。

［ ３４ 〕 同前注 〔 ２４ 〕 ，
郑小春文 。

〔
３ ５

〕 麥见詹鸣铎著 ， 王振忠 、朱红整理校注 ：《我之 小史 》 ，
安徽教育 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 ， 第 １４０ 页 。

〔
３ ６ 〕 参见 ［ 清 ］ 李钧 ：《判语录存 》

，
卷 ４

，

“

侵呑册 费事
”

，
栽 《历代判例判牍 》 第 １ ０ 册

，
第 １ １９ 页 。

〔
３７ ］ 参见 ［ 清 ］ 孙确 烈 ：《

四西斋决事 》 ，卷 ２
， 

“

周屠氏等判
”

， 栽 《历代判例判牍 》 第 １ ０ 册 ， 第 ５５９ 页 。

〔
３ ８ 〕 参见 ［ 清 ］ 赵幼班辑 ： 《历任判牍汇记 》 ， 卷 １

，

“

判黄增等覆讯堂词
”

，
栽 《历代判例判牍 》 第 丨 ２ 册 ， 第 Ｉ６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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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 当地百姓范文通 、姜维新 、述圣等人因 自家的山木遭人砍伐 ，于是向官府呈控
，
并订立同心合字 ，约

定
“

所有天柱县 、黎平府二处之费用 ，倶照八股均分 ，范文通占七股 ，维新 、述圣二家认一股 ，
日后不俱

［ 拘 ］ 费用多寡 ，各照股数分
”

。
［
３９

］

尤其是在宗族组织发达而彼此之间又常发生冲突的地区 ， 当纠纷涉及不同宗族 、村落的共同利益

之时 ，这种由众人分担讼费的情况就更容易 出现 。 坂上和墩上这两个
“

相隔里许
”

的江西村庄 ，
早在

雍正 、乾隆年间便因汲水灌慨之事而
“

迭次兴讼
”

。

［
４°

］ 同样是在江西 ，邻村族居的袁 、王 、胡三姓 ，道光

年间因王姓众人
一

再加高堰身 ，遏截蓄水 ，影响到其他两姓取水灌溉 ，
以致三姓之间发生讼争 。

Ｕｎ
诸

如此类的官司 ，其诉讼费用应该都是在全村 、全族之中进行分摊。 明清时期江西的
一

些地方 ，甚至还

以合族所建宗祠的祠费来补偿其族人打官司时的讼费开销 ， 以至于清代乾隆二十八年 （
１７６３ ）时 ，

江西

巡抚辅德专门为此奏请皇帝予以查禁 ，而乾隆皇帝不仅对此议准 ，并且还传谕各地督抚对此类情形留

心稽查 、实力整顿。
［
４２

） 与江西的情况相类似 ，在清代湖北黄州黄冈县的孔埠镇
，
当有族人受到别族欺

凌而涉讼时 ，
也会动用宗族公田的收人资助其各项诉讼开销 。

［
４ ３

〕

在 １ ９ 世纪清廷统治下的台湾北部 ，更是常常可以见到集体涉讼的当事人形态 。 在淡新档案中那

些现存的诉讼文书里面 ，我们看到了
“

金六和
”“

郑吉利
” “

吴顺记
”

之类的合股伙名或堂名 。 而当它

们涉讼之时 ，往往就是以 团体的形态进行应对 。
ｔ
４４

］ 这将意味着 ，打官司过程中支出的各项诉讼费用 ，

是由这些团体或合伙在其内部加 以分摊。 集体涉讼人在清代台湾的常见 ，也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淡

７ＪＣ
—新竹衙门的官员们要比那些远在巴县 、宝坻等地的同挤们面临着更为沉重的理讼压力 。

在明清时期 ，分担诉讼费用之人 ，甚至并不限于现居纠纷发生地的那些在地民众。 １ ６ 世纪以来 ，

随着全国市场的 日 趋活跃 ，不仅商品化程度不断加深 ，而且行商坐贾的人数规模也明显见增 ，
甚至形

成了大大小小的
“

商帮
”

。

［
４５

］徽商即为其中最负盛名的商帮之一 。 那些离家在外 、活跃于全国商贸活

动之中的徽商 ，
不仅 自 己常常免不了会因为商业纠纷或主动或被动地涉讼 ，

［
４６

］

而且当其家乡有族人

打官司之时 ，

一

些在外营生的徽商还会寄资相助。 早在 明代中叶 ，
王士性在对徽州地区休宁 、款县两

县在外经商之人出资为其乡人助讼的习气加 以描述时 ，便指出江西其他地方的商人对此做法也多有

仿效 ：

“

商贾在外 ，遇乡里之讼 ，
不啻身尝之 ，醵金出死力 ，则又以众帮众 ，无非亦为己身地也 。 近江右

人出外亦多效之。

”
 （

４ ７
］ 明清时代的徽商之中不乏财力雄厚之辈 ，他们在遇有其乡党涉讼之时给予后者

的钱财资助 ，
无疑将在

一

定程度上减轻那些涉讼乡 民的经济压力 。

因此 ，尽管公堂涉ｉ公时将被胥吏们勒索的陋规种类繁多且数额不菲 ，但经过团体或合伙之内 的多

〔
３９

〕 参见陈金全 、杜万华主编 ：《贵 州 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
——

姜元泽 家藏契约文 书 》 ，
人民 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 ， 第 ５５７

页 。
此份讼费分摊文约 ，也被收入潘志成 、 吴大华 编著 ：《

土地关 系及其他事务文书 》 ，贵 州 民族 出版社 ２０１ １ 年版 ， 第 ２３６ ￣ ２３ ７ 页 （该

书 另 还收录 了 其他三份清代乾隆 、嘉庆和道光年间 有关诉讼费 用摊派或帮补诉讼费 用 的合同 文约 〉 。

〔
４〇

〕 参见 ［清 ］
沈衍庆

： 《槐卿政绩 》 ，卷 ５ ，

“

挖毁强车事
”

，栽 《历代判例判牍 》 第 １０ 册
，
第 ２４７ 页 。

〔
４

１ 〕 同上注 ，

“

聚众掘毁事
”

，第 ２４ ９
￣

２５ 〇 页 。

〔
４２

〕 参见 中 国 第
一

历 史档 案馆编 ：《乾隆朝上谕档 》 第 ４册 ，
广西师范大学 出 版社 ２００ ８ 年版

，
第 ４ １ ４ 页 。

〔 ４３ 〕 参见张小也 ： 《健讼之人与地方公共事＾


以清代漕讼为 中心 》， 《清史研究 》 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
。

〔
４４

〕 参见 ［
美

］
艾马克 ： 《 十九世纪的北部 台湾 ；

晚清中 国的法律与地方社会 》 ，
王兴安译 ， 台北播种者文化有限公司 ２００ ３ 年版 ，

第１ ７９
￣

１ ８０页 。

〔
４５

］ 参见傅衣凌 ：《明 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 》 ，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７ 年版
；
张海鹏 、张海瀛主编 ：《 中国 十 大商帮 》

，黄 山 书社 １９９ ３ 年

版 。

〔
４６

〕 参见 范金民 ： 《 明 清商业糾 纷与 商业诉讼》
，

南京大学 出 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 。

〔
４７

〕 参见 ［ 明 ］
王 士性 ：《广志绎》 ， 卷 ２

，


“

两都
”

部 ，
栽周振鹤编校 ： 《王士性地理书 三种》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 ９９３ 年版 ， 第 ２７６ 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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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司法经济对民众诉讼策略的影响一高 昂讼费与健讼风气之悖论的一个分析

人分摊 ， 以及还有可能会受到来 自一些同乡 同族在外经商之人的钱财资助 ，原先或许不堪重负的讼费

压力当可相应减轻 ，从而很可能会降至勉可承受的程度 。 这种多人分摊讼费的方式 ，将缩短官府衙门

与普通百姓之间原先迫于高昂讼费而被拉大的距离 ，从而使得告官诉讼并不总是那么令人谈之顿时

色变 。 并且 ， 此类官司 由于往往与族众等群体的利益密切相关 ，
且又有众人筹资作为财力后盾 ，暂时

输了官司的那
一

方很可能会反复缠讼 ，
以 图翻案 ，从而衍生 出更多次的告官行为 ，益发加深了当地官

员眼中的健讼印象。

三 、采取
＂

官司打半截
”

的方式以节省诉讼开支

不过 ，
上述所说的这种涉讼

一

方或双方为团体性诉讼当事人的情况 ， 在明清时期的实际诉讼过程

中并不如两家普通民人对簿公堂的情况那么常见 。
［
４８

］ 因此 ， 由多人分摊讼费的诉讼策略 ，尽管的确

会使得
一

些民众敢于告官兴讼的可能性有所提升 ，但并不足 以普遍解释不少普通百姓面临
“

高 昂
”

讼

费之威胁时为何还能屡兴讼事 。 分析这
一

问题的最关键要点或许在于 ， 明清史料中所说的那些诉讼

费用 ，常常都是打完
一

场官司所需费用的总和 。 易言之 ， 那些令我们印象深刻 的高昂讼费数额 ，往往

是由走完全部诉讼阶段所需支付的各种诉讼费用叠加而成 。 而在现实生活当 中 ，

一些原告可能仅仅

只是将到衙门告上一状作为给对方施压的手段 ，未必皆会坚持到堂审 、执行等后续阶段。 黄宗智曾就

此做过简要但富有启发性的讨论 。
［
４ ９

 ］接下来我将结合更多的史料 ，对此进一步展开专门 的深入论述 。

（

一

）先下手为强告上
一状的可能效果

民人在递交词状与衙门稍做接触后 ，不待堂审开始便伺机而退 ，这种做法不仅可能 ，而且在明清

Ｂ才期或许还相当普遍 。 在与他人发生纠纷后 ，如果发觉即便经过调解也将会僵持不下时 ，为 了给对方

施加更大的压力 ，

一些精明的当事人很可能会到衙门先告上一状 。 对于这种诉讼策略 ，
与其一股脑地

将之斥 为道德评价意义上的
“

恶人先告状
”

，还不如将之视为某些具有 冒险精神的民众希望借此在后

续的纠纷解决过程中争取 自身利益最大化的
一种切实手段 。

明清时期的州县官们在接到原告递交的呈状之后 （即
“

理
”

） ，接下来必须决定是否采取进
一

步的

行动 ，亦即
“

准
”

或
“

不准
”

。 从官箴书的记载来看 ，

“

状不轻准
”

似乎是当时常见的做法 。 １ ８世纪的循

吏刘衡声称 ：

“

状不轻准 ，准则必审 ， 审则断
，不准和息 。

”

他的这一主张 ，在清代官场上也获得一定

程度的响应 ，如方大提便在 《平平言 》
一书中将此予以 引述 。

［
５ １ ］ 不过 ，

当代的
一

些研究表明 ，刘衡此

言未必皆与清代各地司法实践中的此方面一般情况相吻合 ，
二者之间很可能实际上相差颇大。 梁临

霞在研究清代宝坻县的土地债务案件档案时指出 ，呈词不准的比例相 当之小 。

［
５ ２

］ 里赞利用清代四川

南部县档案所做的研究也认为 ，

“

总体而言
，
不准的案件在整个州县所受理的案件中是少部分 ，而且许

多案件经过当事人的
一

再告诉 ，知县的态度最终也会从不准到准 。

”
［

５ ３ ］

州县官接到呈词后
“

准
”

或
“

不

［
４８ 〕 在黄宗智统计过的 ６２８ 个清代 案例 中 ，

出现
“

团伙性
”

原告的只有 １ ３ 例 （其 中 巴县 ３ 例
，
淡新 １ ０ 例

，
宝坻则付之《如

；
黄

宗智所称的
“

团 伙性
”

原告 ，是指 原告方 为 团体 、村庄 、 宗 族 、行会 、 商业和 生意 团伙 ） ，在可以辨认 出其社会身份的 ５００ 名 原告 中所 占

的 比例
，
不过只有 ２ ．６％。 同前注 〔

２ 〕
，
黄 宗智书

，
第 １ ３８ 页 。

〔
４９ 〕 同前注 〔 ２

〕 ，黄宗智 书 ，第 １ ７６ 、 １ ８２
￣

１ ８６ 页 。

［
５０ 〕 同前注 〔 １ ０

〕
，
刘衡书 ， 第 １ ９５ 页 。

〔 ５ 】 〕 同前注 ［ １ ３ 〕 ，
方大浞 书 ，卷 ２ ， 

“

和息
”

， 第 ６４ １ 页 。

〔
５２

〕 参见梁 临霞 ： 《论批呈词——从宝坻档案看清朝土地债务案件的审理 》 ，
栽 中 国 法律史学会编 ： 《 法史学刊 》 第 丨 卷 ，社会科

学文献 出版社 ２ ００７ 年版 ，第 １ ６３ 、 １ ６９ 页 。

〔
５３ 〕 参见里赞 ：《晚清 州县诉讼中 的审断问 题



側 重四川南部县的 实践 》 ， 法律 出版社 ２０ １０ 年版 ， 第 ７４ 苽 。

１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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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

的 比例 ，或许因时因地因人而异 ，很难
一

概而论 ，
且州县官们未必都会在每一起讼案的批词中 明确

写道
“

准
”

还是
“

不准
”

，也可能使用了其他
一

些倾向性难以 明确判断的模糊表述 ，故而即便是借助诉

讼档案所做的实证研究 ，其实也很难说是符合明清时期各地官府之实际处理方式的精确判断。 但无

论是
“

准
”

或
“

不准
”

，官员们通常都会作出批词 。 而这些批词并不止于针对诉讼当事人 ，它们既可能

针对衙门 内部的吏役 ，
也可能针对诉讼当事人的族人 、中证 、约邻 、保甲等社会人士 。

［？ 除了那些明

显违反状式条例之要求而
“

不准
”

的情况外 ，

［
５ ５

］ 若词状在衙门被
“

准
”

，则通常意味着原告暂时取得了

某种程度的优势地位 ，尤其是当州县官所作的批词表露出对其有利 的倾向时更加如此 。 这种暂时的

优势 ，按照黄宗智 的说法 ，很可能会在由批词所启动的
“

第三领域
”

中影响到那些因此更加买力地进

行调解的亲友邻里 ，
从而斡旋出一个相 比而言更偏向于启动诉讼的原告方的调解方案 。

［
５ ６

］

让我们来看一起清代道光年间发生在江西赣州的
“

猫儿官司＇在这起讼案中 ， 明明无理的张某 ，

却先下手为强 ，主动到官府挑起讼端 ，结果后来经过当地士绅的调解 ，得到了那只原本并不属其所有

的母猫 。

［
５７

 ］ 这说明 ，这种先下手为强告上一状的诉讼策略 ，有时的确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 。 故而 ， 以

到官府衙门先告上一状的方式 ， 向其对手乃至调解纠纷的亲友邻里施压 ，这种不必等到走完全部的诉

讼过程 ，就可能会在后续的纠纷解决过程中为 自 己争取到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的方法 （

一些官员将此

做法称作
“

图准不图审
”
 ［

５８
］

）
，
容易成为被某些精明的民众所利用的一种诉讼策略 。

一旦纠纷通过亲

友邻里更加卖力的后续调解而获得解决 ，
调解人可能接下来就会到衙门递交一纸请求和息的呈状 ，

向

州县官声请销案 ，就像前述
“

猫儿官司
”

中那位我们不知其名的士绅所做的那样。 和息呈状通常是以

调解人的名义递交至当地衙门 。 州县官在收到和息呈状后 ，通常会准予销案 ，
并要求原被双方向衙门

具结 ，
做出

“

情愿息讼
”

之类的文字声明 。

（二 ）

“

官司打半截
”

的大致诉讼开销

从清末各地上报的诉讼习惯调查报告书来看 ，
当事人向衙门 出具甘结 、声明以求和息销案 ，通常

需要向官府缴纳
一笔费用 。 对于此点 ， 《调査川省诉讼习惯报告书 》 明确写道 ：

“

具结完案 ，
亦有必给

之手数料 ，
数之多寡 ，各属不同 。 兹特录其最多与最少之率于左 ： （子 ） 状式费 ，

至多者二百四十文 ，
至

少者六十文 ；
（丑 ）写结费 ，

至多者六百文 ，
至少者一百六十文 ；

”
［

５９
 ］

“

已成讼案而和息者 ，
当然应缴和息

费 ，
以杜起灭 自 由之弊 。 至于书差费 、堂礼 、具结等费付给与否 ，有不同之点三 ： （ １ ）有各费全数付给者 ；

⑵有各费倶给半数者 ；⑶ 有双方俱不催案 、任其拖延者 （俗名流案 ） ，然非给房费 、差费不能 。

”

由上

述记载可知 ，尽管状式费和写结费这两项
“

具结完案
”

时必给的费用看似不高 （ 总共大约在 ２２０ 文到

〔 ５４ 〕 同前注 〔 ５ ３ 〕 ， 里赞书
，
第 １５７ ￣ １ ６ １ 页 。

〔
５５

〕
关于一些状式条例 中 所规定的案不准理情形 ，参见 邓建鹏 ：《 清代健讼社会与 民事证据规则 》 ， 《 中 外法学 》 ２００６ 年第 ５ 期

；

李艳君 ：《从
“

状式条例
”

看清代对书状的要求 》
，
《保定 学院学报》 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

；吴佩林 、吴 东
：《清代州县 司法 中的

“

遵用状式
”

研究 》
，

《苏州 大学学报 》 （
法学版 ）２０ １ ７ 年第 ３ 期 。

〔
５６

〕 同前注 〔
２

〕
，
黄 宗智书

，
第 １ ０７

－

１ ３０ 页 。

〔 ５７
〕 详见 《 器利 集 》 盗 乡 村进公呈

”

与
“

盗情和息
”

。 原书 隐去 了 张某和王某的具体名 字 ，
只 留 下其姓氏 。 《 器利 集 》

一

书

现 由笔者所收藏
，
系 江西赣州廪生 邹列金所编幕的稿本讼师秘本原件

，

其成书 时间 为清 同治十年（ １ ８７１ ）之后 。

〔
５ ８ 〕 参见

［
清 ］ 李方赤 ： 《视己成事斋 官书 》 ，清道光二十八年 （ １ ８４８ ）刻本

，卷 ２ ，

“

禁打抬讹诈示
”

， 第 １ １ 页 ａ
。

〔
５ ９

〕 《 调查川 省诉讼习惯报告书 》
，
第 十项

“

案 费
”

之
“

（十 七 ）具结完案之费若干 ？ 有无本人不服而勒令具结者 ？

”

该 书由 四川

省调查局 法制科第 一股股 员 李先珠编辑 ，现藏 中 国社会科学院法 学研究所 图 书馆 。 该报告书的 点校整理版 ，
收入张松

：《 关子清末诉

讼 习惯资料的初步整理与研究 》
，
《 法律文献信息与研究 》 ２０１

２ 年 第 １ 期 。 后 来又被作为附录收入吴佩林 ： 《清代县域民事纠纷与法律

秩序考察》 ， 中 华书局 ２ ０ １ ３ 年版 ，第 ４０７
￣

４ ２９ 页 。

〔 ６０ 〕 《调查川 省诉讼 习惯报告 书 》
，
第 十项

“

案费
”

之
“

（ 十八 ）
已成讼案 两造和息

，
尚须给书差 费 、

堂礼 、具结等 费否 ？

”

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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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０ 文之间 ）
，
但已成讼案应缴的和息费 ，实际上往往还包括数额不等的书差费 、堂礼费等 。 因此 ，

和息

费的数额实际上颇为不菲 。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 ，在清代的四川巴县 ， 即便双方情愿到衙门和息销案 ，

也需要各给官府交付 ２４００ 文钱 。

［
６ １ ］

《 山东调查局民刑诉讼习惯报告书 》 同样明确列 出 了原被两造和息时须向衙门缴纳的费用 。 其

中 ， 和息费为
“

京钱五六千文不等 ，多者或至数倍
”

（

“

大半归于署内门役 ，少半归房书隶役
”

） ， 恳息呈

费则
“

与寻常状纸 、代书费同
”

；
状纸费为

“

每纸京钱二三百文不等
”

，代书费为
“

每呈一纸 ， 京钱七 、

八百文不等 。

”［
６２

］ 当时山东惯称的
“

京钱
”

，每两文合制钱
一文 。

在地处东北的清代奉天地区 ， 光绪三十
一年（ １ ９０ ５ ）进行改革之后 ，

该省昌 图府收缴的结案费为每

案折合银 ０．３ ３ 两至 ０ ． ６７ 两不等 。 而在同省的复州 ，
光绪三十一年的改革前后所收取的结案费 ，

分别

折合银 ４ ． １ ６两和 ３ ． ３３ 两 ；此外 ，
该地衙门收取的和息费也高达银 ４ 两 。

［
６ ３

］

置身于上述这种收费结构之下 ，

一

些诉讼当事人为了尽可能地节省各种诉讼开销 ，在告上
一

状后

甚至就再也不到衙门纠缠 ，即便双方之间的纠纷后来在其亲友邻里的斡旋之下得到解决 ，也不主动到

衙门递呈申请销案 。 于是 ，
该起讼案最终就可能会被衙门不了了之地加以注销 。 这种情况在当时很

可能还颇为多见 。 例如
，
清代官员方大堤显然就已经注意到此点 ，

并且还点出 了背后的主要原因 ：

“

原

告无故两月 不到 ， 例应注销 。
一切词讼案件 ，如被告人传未到 ，原告又久不呈催 ，

多系两造不愿终讼 ，

或已在乡 间私和 ，
其所以未递息呈 ，特为省衙门费用计耳 。 此等事应即注销 。

”［
６４

］

这种将抢先到衙门告上一状作为 向对手施压的手段 ，但并不打算启动后续的全部司法程序的诉

讼策略 ，在明清时期估计颇为常见 。 正如一条民间读语所言 ，

“

会打官司打半截 ，不会打的打到头 。

”
［
６５

］

在黄宗智所统计过的 ６２８ 个清代案例中 ，
约有 ２／３ 的案件是在起诉与堂审之间的中间阶段终止其在

衙门案卷内的记录 。

［
６６

）

这显然与倘若采用上述诉讼策略便很可能会节省不少诉讼费用开支有关 。

一般情况下 ，清代的百姓们到 当地衙门告上一状 ，首先需要开销的费用 ，主要由如下三部分构成 ：

其一 ，购买状纸的费用 ， 即通常所称的状纸费 ；其二 ， 请官代书拟写状词 （ 或照 自来稿誊写 ）并盖上戳

记的费用 ， 即所谓的代书费与印戳费 ？ 其三 ，将词状交给衙门承发房时须缴纳的费用 ， 即所谓的传

呈费或上号费 。 从晚清时期山东 、 四川两省 的诉讼习惯调査报告书来看 ，这些费用在山东大致为京钱

８８０ 文至 ３９００ 文（折合制钱为 ４４０ 文至 １９５ ０文 ，包括状纸费 、代书费和传呈费等三项 ） ／
６８

］

在四川则

要稍低 ，约在 １ ２００ 文至 １ ５００ 文之间不等 （包括状纸费 、代书费 、印戳费 、上号费等四项 ） 。 来 自清

末广西的诉讼习惯调査报告书所记载的信息更为详细 ，具体列举了广西大部分府县的不同收费情况 。

［
６ １ 〕 参见李荣忠 ：《 清代巴县術门 书 吏与 差役 》 ， 《历 史档案 》 １ ９８９ 年 第 １ 期 。

〔 ６２
〕
参见 《 山东调 查局民刑诉讼 习惯报告书 》 ，

“

民事诉讼习 惯
”

部 分第
一章

“

诉讼费 用
”

第一节
“

关 于诉讼之公费
”

。 该 书为 山

东调査局法制科第 一股股 员 李书 田 编幕 ，现藏 中 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图书馆 。

〔 ６３ 〕 参见张 勤 ： 《从诉讼 习惯调 查报告看晚清 州县 司 法——以奉天省为 中心 》 ， 《 南京 大学法律评论 》 ２０１２ 年秋季卷 ，
法律出版

社 ２０１ ２ 年版 ， 第 ９３ ￣ ９４ 页 。

〔
６４ ］ 同前注 〔 １ ３

〕 ，
方大泛书 ， 卷 ２ ，

“

原告久不呈催
”

， 第 ６４ １ 页 。

〔 ６５ ］ 参见溫端政等编著 ：《 中 国谚语大全 》上册 ，上海辞书 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
第 ３８７ 页 。

〔
６６

〕 同前注 〔
２

〕 ，黄宗 智书 ， 第 １ １４ 页 。

〔 ６７ ］ 关于清代一些地方官府规定的官代书收 费标 准和实 际所收 费 用 情况之对比 ，参见 尤陈俊 ： 《清代讼师 贪利 形 象的 多 重建

构 ＞ ， 《法学研究》 ２０ １ ５年 第 ５期 。

〔
６８

〕 参见 《 山 东调 查局 民刑诉讼 习惯报告 书 》 ，

“

民事诉讼 习惯
’ ’

部分第一幸
“

诉讼 费用
”

第
一节

‘ ‘

关于诉讼之公费
＂

。

〔
６９ 〕 参见 《调查 川 省诉讼 习惯报告 书 》 ，第 十项

“

案 费
”

之
“

（
一

）纸状 、代书 、
传呈 各若千 费 ？ 各种 中有无 多寡之分 （

如禀 费 少 、

状式 费 多 之类 ）？

”

该报告书 还择调 ：

“

以上三项 ，就正式状纸言 。 至状式与 白禀 费 多寡之比较
，
大致 皆十与二之比例 。

”

１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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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诉讼事习惯报告书 》将民人递呈起诉时所需交纳的各种费用 ，包括状纸 、代书 、盖戳 、挂号及其他

杂费
，
统称为呈状费 ，并注明

“

此种费用在起诉时则取之原告 ，辩诉时则取之被告 ，续诉时则各依其续

诉之人征取
”

。 据该书记载 ，这项费用的收取标准 ，在广西各府县差别颇大
，
例如

，
同归桂林府所辖的

义宁县 、灌阳县两县 ，

一

为钱 ４４８ 文 ，

一

为 １ １８０ 文 ，

二者相差近 ７５０ 文 ，但从总体来看 ，广西各府县对

此项费用的收取以 ８００ 文至 １ ５００ 文的情况居多 。

〔
７ ０

〕

由上述三省的情况可大致推断 ，在晚清时期 ，
民人最初到衙门告上一状的费用虽各地有异

，
但通

常约在制钱 ８００ 文至 １５００文之间 ，
往往不到纹银 １ 两 。

［

７ １

］另外根据山东 、 四川两省诉讼习惯调查报

告书中的记载估算 ，
如果民人向衙门递交和息呈以 申请销案 ，在山东约需缴纳制钱 ３０００文

，
而在四川

省则要低很多 ，亦即通常是在 ２２０ 文至 ８４０文之间 。

我们不妨来看看当时寻常百姓的收人情况 。 在清末 ，长工的工价
一

般在纹银 ８ 两左右 ， 月工的收

人以 ８００ 文到 １０００文为常见。

〃２
］ 并且

，城市百姓的收入
一

般要高于乡 民 。 在天津 ，皮匠 、织花毯工、

弹花匠 、磨刀匠等下层大众 ，每 日 约可得 ３ ００ 文 ；
而在上海 ，独轮车夫每天所得的力钱 ，大概在 １３ ０文

到 ３ ５０文之间 ，以一月 平均劳动 ２ ５ 天计
，共可得 ６０００ 文 。

［ ７３
〕

上述这种对比意味着 ，
如果民人只是将告上

一

状当作向对方施压的手段 ，而并不真正打算使案件

再进人堂审等后续程序时 ，
其需要向衙门胥吏支付的费用 ，其实并没有恐怖得那么高不可攀 。 在其纠

纷通过 由原告兴讼而引发启动的
“

第三领域
”

中得到解决之后 ，如果不正式向衙门具结和息 ，则又可

以节省下不少费用 （例如 ，在晚清时期的山东 ，
和息费的数额甚至要超过起诉费用的总和 ） ，故而此种

做法并非不可能被实际采用 。 如此看来
，
采取上述诉讼策略后的经济负担 ，与将从起诉到出结的全部

诉讼程序都走完时所需的费用相比 ，无疑大为减轻 。 而这与衙门胥吏所需索的司法陋规绝大部分都

集中在差传 、堂审等阶段的特点有关。

（三 ） 民众打官司过程 中的能动性与被动性

需要承认的是 ， 即使民人采取上述这种
“

官司打半截
”

的诉讼策略 ，
也并不能保证其必定能避开

差费等数额明显剧增的陋规需索 。

一些州县官们可能会坚守
“

准则必审 ，审则断 ，
不准和息

”

的司法

理念 ，就像 １８ 世纪的名吏刘衡所主张的那样
，

［
７４

］ 结果导致很多讼案被
一

直拉到堂审的阶段 。 如此一

来 ，挑起讼端的原告小民们照样躲不过各种来 自衙门吏役的陋规需索 ，
此前那种

“

图准不图审
”

的如

意算盘也将落空 。 但与那种诉讼当事人主动将其讼案一路带到堂审的做法相 比 ，采取前述这种并非

不可能的
“

官司打半截
”

的诉讼策略 ，毕竟可以省却不少费用 。

此外 ，在那些斡旋于原被两造之间的亲友邻佑 、 乡保士绅 当中 ，尽管不乏热心之辈 ，甚至也可能

有个别乡保为求息事宁人而情愿 自 己出钱来平息他人纷争的事例 ，

〔
７５

〕 但这些人未必都会无偿帮忙调

〔 ７０ 〕 参见石孟涵辑 ：《广西诉讼事习惯报告书 》 第 四章 、诉讼费 用
”

，
清 宣统二年 （

１ ９ １ ０）铅印本。

〔 ７ １ 〕 杨端六的研究表明 ，清代咸丰七年到 宣统三年 （ １ ８ ５７
—

１ ９ １ １ ） 的这 ５５ 年间 ，
是清代银钱比价回落的时期 。 当 时银钱比价 由

先前的 １ ５００ 至 １６００ 文跌到 １ １０ ０ 文 ，到 了光绪三十
一

年 （ １ ９０５）
之后 ， 才又涨回到 １４００ 文 ，个别地方甚至攀升至 ２ １００ 文。 参见杨端 六 ：

《清代货 币金融 史稿 》
，武汉大学 出版社 ２ ００７ 年版 ， 第 １ ７８

￣

１７９ 页 。

〔 ７２ 〕 参见黄冕堂 ：《 中 国历代物价 问题考述》 ，
齐鲁书社 ２００ ８ 年版

，
第 １

９
１ 页 。

〔
７３

〕 参见彭信威 ： 《 中 国货 币 史 》，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
， 第 ６２７

￣

６２ ８ 页 。

〔 ７４ 〕 同 前注 ［ １０ 〕 ， 刘衡书
，
第 １９５ 页 。

〔 ７５ 〕 在乾隆年间发生的一起糾纷中 ， 李氏之女潘完妹被其邻居殴毙 ， 双方私和人命 ，
由 曾武 臣给苦主李 氏 ３０００ 文钱

，

此外 为双

方调 解的保正郭 天锡还 自 掏腰包 ，再给 了 李氏 ３４００ 文钱 ，
让她别去报官

。
参见赖惠敏 ： 《但 问旗民

：清代的法律与社会 》 ，
五 南图 书 出

版有限公 司 ２００７ 年版 ， 第 ２２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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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司法经济对民众诉讼策略的影响
一

高昂讼费与健讼风气之悖论的
一

个分析

解 ，
而可能要就这种

“

帮助
”

收取
一定的好处 。

［
７６

］ 清代的一些司法档案透露 ，
在某些情况下 ，这项费

用还并非小数 目 。
［
７７ ］

例如 ，在光绪年间发生于冕宁县的一起讼案中 ， 当事人在书状中罗列 自 己业已

开销的各项费用时 ，便明确写到此前因央请保长帮忙说话给了其三千文钱 。

［
７８

］

我们完全可以设想 ，

在某些通过
“

第三领域
”

解决的案件中 ，
当事人支付给那些帮其加劲调解的亲友邻佑的酬劳 ，可能要

比一般性调解中所需支付的为髙 ， 因为随着官府批词的出现 ，
将可能有人数更多的亲友邻佑涉人调

解 ，
而后者当中人心各异 ，

不排除有个别试图借机发财之人 。 １９ 世纪末的
一本官箴书透露 ，

一旦某些

居心不 良的贪狡之徒掺入其中 ， 即便两造不欲再讼 ，也必须厚给讼费 ，方能请其代递和息呈状。

［
７ ９

］

因此 ，
民人采取上述那种

“

官司打半截
”

的诉讼策略 ，也并不意味着其所需开销的诉讼费用就必

然将会变得完全可以承受 。 要知道 ，
在清末 ，天津的皮匠 、织花毯工 、弹花匠 、磨刀匠等人即使终 日 忙

碌 ，其
一

月所得的 ９０００ 文 ，也只不过能换到大米 １ 公石多 ，
而上海独轮车夫的

一

月所得还不够一公石

米的价格。

［
８ °

］

这些下层百姓全赖非常有限的收入养家糊 口 。 不过
，
与原先那些将全部陋规累加在

一

起的讼费总和相 比 ，
采取上述这种并非不可能的诉讼策略所需负担的经济压力 ，应当能够减轻不少 。

正是由于这种可能性 ，官府衙门与社会大众之间 由于那些原先被想象成天文数字的讼费而拉大的距

离
，可能在现实中又有所拉近 。

还需注意的是 ， 即便是衙门吏役需索的那些司法陋规 ，在一般情况下 ，其实际数额也可能并没有

那些关于吏役们之腐败掠夺行径的漫画式描绘中所形容的那般高昂 出奇 ，亦不似
一些民间流传的衙

门故事 中所描述的那样全由吏役肆意勒索而当事人对此毫无预期 ，
以至于仅讼费

一

项就足以将人们

阻挡在衙门公堂之外 。 讼民们完全有可能并非全因老谋深算的差役 、讼师之教唆或诱骗才冒 冒失失

地来到衙门打官司 ， 在明清时期经济发展 、人 口增多的时代大背景下 ，至少在
一些经济水平相对富庶

的区域
，
在一些所涉经济利益不菲的纠纷当中 ，那些司法陋规的需索未必皆能打消每位百姓的打官司

念头 ，衙门公堂实际上亦 由此变得并非绝对不可接近 ，从而造成摆到当地州县官面前的讼案数量有所

增长 。

［
８１

 ］ 例如
，
到了清代同治年间 ，早在乾嘉时期便已被时人认为有着好讼习气的四川 巴县 ，根据夫

马进的研究 ，
其时的

“

诉讼实践 ， 已经不仅仅是
４

诉讼社会
’

一语所能让人联想到的一般形象 ，甚至已

经达到
‘

诉讼战
’

的激烈程度 。

”［
８２

］

此外 ，各地州县衙门内部关于司法陋规收受的不同惯例 ，
也可能会影响到民众提起诉讼的动力 ，

进而影响到当地衙门所收诉讼案件的总数 。 清代乾隆年间王有光所写的一则记载颇有意思地展示 ，

青浦县衙门每年收案百余起 ，而就在与其治境相邻的嘉定县 ， 当地衙门每年所收案件总数竟以千计。

〔
７６

〕
清代道光年 间 的一则记栽

，
暗示 了 借他人打官司 而 索要钱财的 乡 保可能 大有人在 ：

“

黄 土坎儿的保正 管地宽 ，谓 包揽官事

者也 。 大约忠 实者 少
，
狡黠者多 。

”

参见 ［ 清 ］ 李光庭 ：《 乡 言解颐 》 ， 石继 昌 点校
， 中 华书 局 １ ９８２ 年版 ，卷 ３ ，

“

保正
”

， 第 ５３ 页 。

一些 乡

保有可能会在为他人私和命案时 索取好处 ，
这在赖 惠敏对刑科题本 、 内阁 满汉黄册 中所收案件的研究 中得到证实 ， 同前注 〔 ７５ 〕

，
赖惠

敏书
，
第 ２２ １

￣

２２３ 页 。

〔
７７ 〕 在乾 隆七年 （

１７２４）发生的一起两族 因争 田产 互殴而致伤人命的案件 中 ，假借说合之名而行诈 财之实的 高 宗周共得和事钱

２００ ０ 文 ， 另
一

位同样
“

帮忙
”

调解的高 守玺则得钱 ５００ 文 ，
而正遭受丧夫之痛的苦主吴 氏却 实际只得到对方私下赔付的 １２ ０００ 文 中的

９５００ 文 。 同前 注 〔 ７５ ］ ，赖 惠敏书 ， 第 ２２７
￣

２２ ８ 页 。

〔
７８

〕 同前 注 〔
２ 〕 ，李艳君 书 ，第 ２８３

￣

２ ８４ 页 。

〔
７９

〕
参见 ［ 清 ］ 柳堂 ：《宰惠纪略 》 ， 清光绪二十七年 （ １９０１ ） 笔谏堂刻本 ， 卷 １

，
栽 《官箴书 集成 》 第 ９ 册

，
第 ４ ９２ 页 。

〔
８０

〕 同前 注 〔
７３

〕 ， 彭信威 书
，第 ６２７

￣

６２８ 页 。

（
８ １ ） 同前 注 〔 ２ １］ ， 

Ｂｒａｄ ｌ
ｙ 

Ｗ ．

Ｒｅｅｄ 书 ， ｐｐ
．２４ １

－２４２ 。

〔
８２ 〕 同前 注 〔 丨

〕
， 夫马进文

， 第 ３ 页 。 对 同治时期 巴县的一 个
“

健讼
”

案例 的专 门分析 ，参见 ［
曰

］
夫马进 ：《清末巴县

“

健讼棍徒
＂

何辉山 与 裁判 式调解
“

梵 团理剖
”

》 ，瞿艳丹译
，
栽 《 中国 古代法律 文献研究 》第 １ ０ 辑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２０ １ ６ 年版 ， 第 ３９ ５

－

４２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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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两县讼案数量之所以相差如此悬殊 ，据王有光所言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两县衙门的差费归哪
一

方诉

讼当事人承担的惯例不同所致。 具体而言 ，在青浦县 ，衙门差费系 由原被两造共同承担 ，
而在嘉定县 ，

此项费用则只归被告一方承担 。 因此 ，青浦县的百姓们可能鉴于当地衙门所收的差费颇为高昂而尽

量不去打官司 ，但嘉定县的民人
一

旦与人发生纷争 ，
可能就会惟恐成为将来承担全部差费的被告而抢

先到衙 门告状 ，从而造成该邑词讼数量远较邻近的青浦县为多 。
［
８３

］

嘉定县的这种差费承担惯例 ，在当时的全国范围 内可能相当少见 ，但在清代的司法实践之中 ，州

县官在审断某起案件时判令其中
一

方承担另
一

方的讼费的例子 ，亦并非罕见 。 邓建鹏利用清代巴县

档案 、 南部县档案和其他地方的
一些判牍中的相关资料 ，介绍过数起道光 、咸丰 、光绪 、 宣统年间发生

的一方当事人请求判令另
一

方当事人赔偿其讼费并最终得到官府判决支持的争讼案例 。

［
８４

） 而在光

绪朝 中后期的 四川南部县档案 中 ，
此类案件其实还有多起。 例如 ，光绪十二年 （ １ ８８６） 岳含星 冒充武

弁一案的判决显示 ，南部县知县判令
“

仗恃结盟 ， 唆讼不休
”

的向开阳
“

速将岳登文讼费钱文算明给

楚
”

。

［
８ ５

〕 而在 ２０ 多年后同样发生于该县的另
一

起案件中 ，据祝明兴于光绪三十四年（ １９０ ８）九月 廿四

日 提交的
一

份禀状透露 ，知县先前曾判令邓清泉向其
“

赔讼费钱十串
”

。

〔
８６

］

四 、结语

本文利用
“

国家一社会１体
”

的视角 ，再配合以
“

结构 ／行动者
”

的分析框架 ，
立体地阐释了在

明清司法经济之结构性约束下 ，涉讼个体或群体面对
“

高昂
”

讼费时可能采用的具体应对策略 。 概括

而言 ， 由 于明清时期并不存在法定的诉讼收费制度 ，涉讼百姓们的确面临着 由种种灰色的司法陋规乃

至完全非法的勒索盘剥所堆积起来的
“

高昂
”

讼费之威胁 ，但作为并非缺乏经济理性的行动者 ，他们

也发展出并分享着
一

些能将这种沉重的经济负担降低至 自 己勉可承受的水平的应对策略 ，如 由多人

分摊讼费 ，又或者将官司只打到一半而非走完全部的司法程序 ，而商业趋盛 、生齿 日 繁但生存资源又

相对紧张的时代背景 ，也将增大时人利用诉讼作为达到某种 目 的之手段的可能性 。 当 时的人们并不

都是将到官告状视为绝对不敢踏足的畏途 ，结果造成一些地方衙门 的讼案数量实际上颇为可观 。 这

或许正是我们理解为何明清时期在
“

高昂
”

讼费之背景下仍然被不少官员们视为讼风四起的问题关

键所在 。 说到底 ， 到了明清时期 ，随着社会人口结构 、经济发展水平和意识形态教化之实际控制力等

因素发生重要的变化 ，宋代
一些官员当年尚在心 中憧憬的那种

“

讼庭无人鸟声乐
”

景象 ，

［
８７

］

此时基本

上已只能是儒吏们的梦中遥想 ，
而衙门的公堂在现实中最多不过是半开放的

“

禁地
”

而已 。

（责任编辑 ：
王 申 ）

〔
８３

〕
参见 ［ 清 ］ 王有光 ：《吴下谚联 》

，
石继 昌点校

， 中华 书局 １９ ８２ 年版
，
卷 ４ ， 

“

图 准不 图 审
”

，第 １ １ ３
￣

１ １ ４ 苋 。 关 于现代社会 中

不 同的诉讼费用 承担模式可能对人们 的兴诉倾向造成何种影响 ，参见傅郁林 ： 《诉讼费 用 的性质与 诉讼成本的承担 》 ， 载 《北 大法律评

论 》 第 ４ 卷第 １ 辑
，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 １ 年版 ， 第 ２３ ７

￣

２ ７４ 页 。

〔
８４

〕 同 前注 〔
Ｉ７

〕 ， 邓建鹏书 ， 第 ５５ ￣ ５
＂

７ 页 。

〔
８５ 〕 南部县正堂清全 宗档案 ，

目 录号 ９ ，案卷号 ５ ０５ ，
四川 省南充 市档案馆藏 ， 该判词详见前注 〔 ５ ３ 〕

，

里赞书 ，
第 ２６４ 页 。

〔 ８６ 〕

“

祝明 兴禀状
”

，
南部县正堂清全宗档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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